
专题THINK TANK智库A24
2018年8月31日

前沿

责任编辑 张波 美编 严勇杰 照排 余佳维 校对 诸晓红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87298700

《哈佛商业评论》：

重新评估快消行业渐进式创新

以优步和Lyft等为代表的
网约车公司为乘客带来便利。
有数据表明，2013年至2016年
间，伦敦提供此类打车服务的
汽车数量增长了 66%。然而，
与之相对应的是，市中心交通
高峰期的交通拥堵程度也提高
了20%。这一现象在曼哈顿等
城市同样存在。

在这些城市，人们发现，
网约车数量增多加剧了交通拥
堵压力，造成燃油费用和运输
成本等经济成本显著上升。这
迫使纽约、伦敦等城市不得不
开始考虑采取措施，平衡好网
约车数量大幅增加带来的交通
拥堵和经济成本上升压力。

相关人士建议，通过收取
“拥堵费”的形式解决问题。伦
敦于 2003 年实行“拥堵费”，
要求在高峰时段驾驶汽车出行
的司机支付一定费用，以补偿
为社会带来的不便影响。但这
一措施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为此，文章借鉴其他城市做
法，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分时间段和地点设
置“拥堵费”标准。新加坡政
府曾系统性地分析和研究了不
同时间段和道路的交通流量，
以此为参考设置相应的交通

“拥堵费”收取标准，实施效果
良好。而英国在设置“拥堵
费”标准时并未细化考虑差异
化因素，不仅未能达到整治交
通的目的，也打击了打车服务
运营者的积极性。

其次，依据车辆是否具有
营运属性，设置“拥堵费”收
取标准，相较于私家车司机，
提供打车服务的司机应该支付
更多的费用。纽约州政府就曾
提议出租车和网约车每次进入
市中心都需要支付“拥堵费”，
因为相对于私家车，它们在路
上的时间更多，挤占了更多资
源，而这一措施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保障道路资源利用的公平
性。

第三，低排放汽车的数量
增加同样会对交通拥堵产生影
响，因此“拥堵费”的收取不
应避开新能源汽车。

10年前，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曾对跨国消费品公司进行过
一项研究，分析企业研发投入
与效益之间的关系。研究发
现，作为营销巨头，快速消费
品行业的企业在研发支出方面
远远落后于科技和医疗药品企
业。在快速消费品行业，研发
投入对于销售增长的推动作用
并不明显，市场营销方法创新
和大量的营销支出才是带动产
品销售和企业效益提升的最主
要因素。

近期，研究团队再次对快
速消费品等行业内年营业收入
高于 10 亿美元的企业展开研
究，整合、分析全球2千多个信
息资源管理系统的数据，试图
进一步得出不同规模企业内研
发支出与销售增长之间的关系
规律。

研究将快速消费品品牌企
业的研发投入模式归纳为2种类
型：一是，通过高风险的投入
获取高回报产品创新的模式。
这类模式往往适用于规模较
大、追求更好更快发展的企
业。然而实践表明，采用这一
模式的企业研发失败的案例远
多于成功案例，巨额的研发投
入并未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二是，小规模渐进式研发
投入模式。小规模的快速消费
品品牌企业倾向于投入较少的
钱，将研发投入的重点放在具
有品牌优势的产品上，推动产
品在原基础上更新换代，或是
赋予旧产品新的性能，或是延
长食品的保质期，或是更新产
品包装，从而吸引消费者，带
动销售增长。

有趣的是，10年前，研究
团队曾认为，小规模快速消费
品企业不应过多投资于这种小
规模、渐进式的研发，因为其
他企业高投入获取的研发产品
会很快将它们逐出市场竞争。
但在,10年后的研究中，研究团
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
快速消费品行业，企业研发投
入少而迟缓并非是没有逻辑和
消极的。企业研发投入的真正
目的是解决消费者需求，吸引
消费者购买产品。因此，通过
小规模、渐进式的研发投入提
升产品边际效益不失为一种明
智的战略选择。

《经济学人》：

“拥堵费”破解
城市交通压力难题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
助理研究员 王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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